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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西部证券     股票代码：002673     编号:2017-023 

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

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近日，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

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部利得”）收到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《关于对西部利得基金

管理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暂停办理相关业务措施的决定》

（[2017]47号）、《关于对贺燕萍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

（[2017]56号）、《关于对张维文、王宇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

（[2017]55号），原文主要内容如下：  

“经查，我会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一是实际履行基金

经理职责的人员与对外披露的基金经理不符。二是货币市场基金投资

具有基金托管人资格的同一商业银行存款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超

20%；投资不具有基金金托管人资格的同一商业银行存款占基金资产

净值的比例超 5%。三是新动向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未按照

基金合同约定策略进行资产配置。四是多只基金连续六十个工作日出

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情形，未就解决方案召开基金份额持有

人大会进行表决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

指导意见》第三十一条、《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六条、《公

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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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采取监管措施情况如下： 

1、根据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， 

对西部利得采取责令改正，并暂停受理西部利得公募基金产品注册申

请 3 个月的行政监管措施。 

西部利得应按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要求落

实整改，改进内部管理流程，强化合规管理。中国证监会将在日常监

管中持续关注并检查西部利得的整改情况。  

2、贺燕萍作为西部利得的总经理，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管理责

任。根据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，中

国证监会决定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。 

3、按照《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》第三十七

条的规定，中国证监会决定对西部利得基金经理张维文、王宇采取出

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。 

西部利得已向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提交了相关情况

的说明，并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进行了整改。公司将督促控股子公司

西部利得按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进一步梳理相关流程，强化有关人

员守法合规意识，在今后的工作中防止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。  

以上行政监管措施对公司业绩暂无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目前经营

情况正常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特此公告。  

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4月18日 




